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師升等作業流程圖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校外審評等達通過門檻者，始
提院教評會審議，評定非專門
著作、教學及服務成績，並合
計升等總成績。 
校外審評等未達通過門檻者，
應於院教評會提案，審議外審
結果。  

院教評會複審 

人事室通知
各單位轉知
教師辦理升
等申請 

升等申請人向 
系所提出升等案 

系教評會依自訂
評審準則審查研
究、教學及服務 

 

系教評會初審 

是否 
通過 

人事室審核升等申請
表等相關資料，如需
修正者，退回申請人
修正後送學院 

院教評會依自訂之
專門著作及非專門
著作門檻審查 

 
院教評會 

是否 
通過 

送各學院
教評會 

送教務長 
專門著作及非專門著作
送5位校外專業領域學
者專家辦理校級外審 

校外審結
果送學院 

系應於 10日內
敘明理由以校
函通知升等申
請人 

學院應於 10日內
敘明理由以校函
通知升等申請人 

送校教評會 

是 

是否 
通過 

評定教學、服務成
績，並與校外審研究
成績合計升等總成績  

校教評會決審 

是否 
通過 

校教評會紀錄陳報校
長核定 報部請頒證書 

學院應於 10日內
敘明理由以校函
通知升等申請人 

本校應於 10日內
敘明理由以校函
通知升等申請人 


